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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建化”、“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等相关规定，对青松建化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93号）核准，2023年 1月，

公司向控股股东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25,913,621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3.0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79,999,999.21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3,892,371.3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666,107,627.88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1月 18日汇入公司开立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账号：991902019710704），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3］第 14-00004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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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

定，制定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等进行了规定。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

议得到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开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 
991902019710704 

募集资金已经 2023 年 4 月 27 日使用完毕，2024 年度无新增使用情况，募

集资金账户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66,107,627.88 元。因募

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4 月全部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无新增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上一年度已经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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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不适用。因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4 月全部使用完毕，本年度无新增使用情

况，会计师未对本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意见。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项目组人员与青松建化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

交流，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青松建化 2023 年 4 月已经将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

毕，2024 年度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情形。公司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 

 






